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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大学、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领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快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神州优车（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燃智享（宁夏）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交通工程学会、新疆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北京首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晨静、荣建、冯星宇、张艳艳、钟玲玲、王拥民、冉晋、常鑫、王少华、何

群、王磊、武琳、陈静、李艳爽、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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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诉求响应与风险控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诉求响应与风险控制的总体要求、驾驶员诉求沟通、平台公

司风险控制、平台合作方风险控制、外部环境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和处置总结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对其驾驶员进行诉求响应与风险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JT/T 1068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T 106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诉求响应 appeal response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简称“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简称

“驾驶员”）诉求所做出的反应。 

3.2  

风险控制 risk control 

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为应对驾驶员诉求可能带来风险采取的措施。 

3.3  

业务策略 business strategy 

平台公司推出的经营活动方案和业务产品。 

3.4  

平台合作方 platform partner 

为平台公司提供网络预约车辆租赁服务和驾驶员管理服务的合作公司。 

3.5  

风险事件 risk event 

由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经营活动引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群体聚集、上访，对社会秩序、企业运营

造成影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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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平台公司应重视驾驶员利益诉求及经营活动风险控制，营造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环境。 

4.2  平台公司应建立组织机构，按GB/T 27921开展业务策略实施前风险评估、实施中风险控制和实施

后风险跟踪评价。 

4.3  平台公司应定期排查驾驶员群体状态稳定性，预防群体性风险事件产生。 

4.4  平台公司应构建并监测驾驶员收入稳定性、公平性指标，做好纠正干预，保证驾驶员群体收入、

权益风险降至合理可控的范围。 

4.5  平台公司应识别因驾驶员诉求响应不及时、不合理产生的风险并排查消除隐患，建立平台合作方

进入、退出和日常管理工作机制，督促其落实相关要求。 

4.6  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风险事件时，平台公司应主动向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并做好相应处置工作。 

5  驾驶员诉求沟通 

5.1  平台公司应构建驾驶员诉求反应渠道，24小时内响应驾驶员诉求，同步评价驾驶员诉求和对应处

理结果的潜在风险。 

5.2  平台公司在业务城市应定期通过线上线下问卷、面谈等多方式开展驾驶员访谈，掌握其真实诉求，

并积极回应解决。每月度访谈驾驶员数量不少于2%，每季度访谈驾驶员数量不少于10%。 

5.3  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宜参考业务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综合测算驾驶员群体收入，正常条

件下驾驶员的收入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不低于工作地政府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5.4  非正常条件下，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应分析和监测驾驶员收入变化，宜采取相应措施维持驾驶

员收入相对稳定。 

5.5  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可根据驾驶员服务品质，由高到低监测不同服务品质驾驶员群体收入的稳

定性，由高到低设计不同服务品质驾驶员群体的奖励机制。 

5.6  平台公司及平台合作方应定期面向驾驶员群体开展平台业务策略及规则、法规培训、防冲突教育、

安全教育等沟通与培训。 

6  平台公司风险控制 

6.1  平台公司业务策略风险控制 

6.1.1  平台公司应建立业务策略风险管理制度，把控业务策略实施前风险评估、业务策略风险分级及

风险处置管理。 

6.1.2  平台公司开展业务策略实施前风险评估，应至少收集以下信息： 

a）制定背景与目标； 

b）实施内容与计划； 

c）实施范围与影响指标； 

d）实施范围内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e）实施对利益相关方影响； 

f）实施对驾驶员群体收入影响； 

g）历史同类业务策略预警及实发事件情况。 

6.1.3  平台公司开展业务策略实施前风险评估，应审查业务策略与现行政策、法规的符合性，评估其

社会影响与群体性事件发生风险，具体审查要素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是否与政府政策、法规相符合； 

b）是否与政府重要活动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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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否会引发社会舆情； 

d）是否影响同类竞争产品人员权益和收入； 

e）是否影响合作方利益诉求； 

f）是否影响平台公司不同驾驶员群体收入稳定性、公平性。 

6.1.4  平台公司应依据业务策略复杂程度，实施风险分级，并根据评估等级按照以下原则实施： 

a）高风险的，暂缓实施，修改业务策略内容并再次评估； 

b）中风险的，根据风险评估意见修正后实施； 

c）低风险的，在加强监控的条件下正常实施。 

6.1.5  平台公司应制定中、低风险业务策略风险监控指标和阈值，在业务策略实施过程中，要求业务

部门加强对应指标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处理。 

6.1.6  平台公司应设置业务策略中断机制，在业务策略实施过程中出现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时应立即中断： 

a）驾驶员线上或线下聚集、上访、罢工等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 

b）出租车驾驶员因业务策略实施围堵或其他行为，舆论或监管部门风险不可控；  

c）网约车订单数量或在线驾驶员数量出现异常，生产供需产生突变；  

d）引起驾驶员、平台合作稳定性出现异常；  

e）行业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管理政策发生变化，业务策略与其不相符；  

f）可能导致舆情风险、事件风险不可控；  

g）因自然灾害、突发疫情等对业务策略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6.1.7  平台公司对计价规则、分配规则、抽佣规则等与驾驶员收入相关联的业务策略，应开展以下工作： 

a）实施专项评估工作； 

b）开展驾驶员群体满意度和认可度调研； 

c）按照规定提前公示，充分听取意见。 

6.2  平台公司产品运营风险控制 

6.2.1  平台公司应建立产品风险管理制度，把控新产品上线、产品优化、产品故障、产品下线等运营

行为的风险管理。 

6.2.2  平台公司应依产品类型实施分级风险评估，宜分为高度风险、中度风险和轻度风险。 

6.2.3  平台公司开展产品运营风险评估，应至少收集以下信息： 

a）产品制定背景与目标； 

b）产品功能设计； 

c）产品作用范围与影响指标； 

d）产品作用范围内政府监管政策； 

e）产品运营对利益相关方影响； 

f）产品运营对驾驶员群体收入影响； 

g）历史同类产品预警及实发事件情况。 

6.2.4  平台公司开展产品运营风险评估，应审查产品及其功能与现行政策、法规的符合性，评估其社

会影响与群体性事件发生风险，具体审查要素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是否与政府政策、法规相符合； 

b）是否与政府重要活动相矛盾； 

c）是否会引发社会舆情； 

d）是否影响同类竞争产品人员权益和收入； 

e）是否影响合作方利益； 

f）是否影响平台公司不同驾驶员群体收入稳定性、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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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平台公司产品运营实施风险宜根据评估等级按照以下原则实施： 

a）高风险的，暂缓实施，优化产品并再次评估； 

b）中风险的，根据风险评估意见修正后实施； 

c）低风险的，在加强监控的条件下正常实施。 

6.2.6  平台公司应加强重大产品风险控制工作，审核直接影响驾驶员收入相关的奖励发放、派单机制、

管控规则等产品功能，并制定风险应急预案。 

7  平台合作方风险控制 

7.1  平台公司应督促平台合作方为驾驶员群体提供多样化、优质的服务。 

7.2  平台合作方为响应驾驶员诉求，控制驾驶员诉求风险，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有接待处理驾驶员诉求的办公场所； 

b）有专门接待处理驾驶员诉求的人员； 

c）有接待处理驾驶诉求和风险管控的制度； 

d）有接待处理驾驶员诉求响应的预案； 

e）有接待处理驾驶员诉求的应急响应机制。 

7.3  平台公司应至少开展平台合作方以下经营风险排查： 

a）资金链断裂、法人涉嫌刑事案件、资产被债权方保全等经济风险； 

b）虚假承诺、违规收费、拒买保险、拒退车辆、强制退车等运营风险； 

c）股权纠纷、法人经济纠纷等利益纠纷风险； 

d）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7.4  平台合作方造成驾驶员权益受损的，平台公司应督促其保障驾驶员权益，必要时启动退出程序。 

8  外部环境风险控制 

8.1  当自然灾害、需求淡季、疫情影响、用车成本等对驾驶员收入产生较大影响时，平台公司应做好

驾驶员风险控制。 

8.2  平台公司应做好法规、标准和政策的宣传落实工作，预防可能产生的风险。 

9  风险处置 

9.1  应急预案 

9.1.1  平台公司应组织、编制和实施驾驶员诉求响应与经营活动风险控制应急预案，并进行应急演练。 

9.1.2  平台公司应定期组织驾驶员诉求响应与经营活动风险控制应急演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属地

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报告并开展联动演练。 

9.1.3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平台公司应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测评，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

分析问题并提出修订意见。 

9.2  风险事件处置流程 

9.2.1  发生风险事件时，平台公司应在2小时内将信息报告属地行业主管部门，上报信息至少包括以下

方面： 

a）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b）事件过程和情况； 

c）事件发生的原因； 

d）采取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控制情况。 

9.2.2  风险事件出现新情况时，平台公司应及时向属地行业主管部门补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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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平台公司宜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事件处置： 

a）明确现场人员工作职责，确保各司其责； 

b）强化教育疏导，防止矛盾激化、防止事态扩大； 

c）事态出现不可控时，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请求处理。 

9.2.4  平台公司宜按照下列事项进行风险事件处置： 

a）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主动与驾驶员沟通、听取诉求、稳控局面，宜全程影像记录，做好事件处

置记录； 

b）应做好现场解释和疏导工作，并选5名以下驾驶员代表进行沟通，根据需要请求公安机关现场维

护秩序； 

c）做好驾驶员代表签到登记和诉求记录工作，并将通过视频、文字资料等记录交流过程； 

d）避免无关人员聚集围观，可向政府部门报告后采取围栏设施封闭现场，隔离围观人员； 

e）现场风险初步化解后，应与重点驾驶员进行沟通，进一步控制事态发展； 

f）出现不可控情况时，对影响稳定的人员，向公安机关报告。 

10  处置总结 

10.1  平台公司应及时开展风险事件处置总结工作，自事件处置完成7日内形成风险事件处置报告，报

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事件背景；  

b）事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c）事件发生原因；  

d）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e）事件预防、预警、干预、处置过程分析；  

f）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 

10.2  平台公司应制定业务风险评估与管理奖惩制度，监督考核业务部门策略实施。 

10.3  平台公司应建立健全驾驶员诉求响应与风险控制的奖惩机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奖励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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